附件1
龙南市2023年粮食生产奖补政策实施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提高粮食生产奖补政策的导向性、针对性、激励性，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、主动性，稳定农民生产效益，根据《龙南市2022年粮食生产奖补政策实施办法》的通知（龙府办字〔2022〕14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奖补对象
从事粮食生产的一般种植户、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、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以及社会化服务组织。
二、奖补项目及标准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粮食种植奖补。按照“谁种谁得、多种多得”的原则，鼓励发展规模化种植，按早稻、晚稻实际种植面积分档奖补，种植中稻则不享受奖补。对种植早稻、晚稻50亩（不含）以下的，每季各奖补100元/亩；对种植50亩（含）至100亩（不含）的，每季各奖补150元/亩；对种植100亩以上（含）的，每季各奖补200元/亩（与2022年奖补政策一致）。
（二）双季稻种植奖励。鼓励发展“双季稻”栽培，对种植双季稻（早稻+晚稻）的种植主体，再给予100元/亩奖励（双季稻面积认定：取早稻或晚稻种植面积的最低值，如：早稻种植2亩，晚稻种植1亩，则认定双季稻种植面积1亩，奖励金额1*100=100元）（参考依据：石城县粮食生产政策，2022年各县粮食生产政策48页）。   
    （三）育秧中心（点）购种补助。对龙南市范围内为各乡镇提供水稻集中机械化育秧服务的育秧中心（点），且每亩秧苗可栽30亩大田以上的育秧中心（点），按机插秧亩均3.5斤、抛秧亩均3斤用种计算，按照所购种子市场价给予育秧中心（点）购种补助（参考依据：安远县粮食生产政策，2022年各县粮食生产政策21页，2022年政策：对早稻育秧3亩以上（含）并兜底托管种植早稻的村集体给予2000元/亩奖补，每村育秧奖补2万元封顶）。
（四）农机购置累加补助。对购置国家补贴范围内农机具发展水稻生产的村集体、育秧中心（点）、农事服务中心，除享受国家购机补贴政策外，再由市财政统筹资金进行本级累加补足购机总额的50%（在2022年奖补政策基础上扩大了奖补范围）。
三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乡镇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积极宣传用好粮食生产各项奖补政策，保障粮食种植户生产收益，提高种植户的积极性，稳定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。
（二）强化监管检查。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要加强对粮食生产奖补资金发放情况的监督检查，重点检查资金拨付是否及时、奖补面积认定是否准确、奖补发放材料档案是否齐全等。各乡镇、村组要对奖补对象和奖补面积严格把关，对上报的数据真实性负责，坚决杜绝虚报冒领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奖补资金等违规行为。对在实施奖补政策过程中弄虚作假、骗取奖补资金或不履行监管职责造成财政资金损失的，一经查实，严肃处理。
（三）强化档案管理。建立奖补资金信息档案管理制度，各乡镇要做好各项奖补政策的台账管理，对办理奖补项目的材料报表要全部整理归档。
（四）强化公示监督。严格落实奖补资金公示制度，各行政村早稻、晚稻、油菜等种植面积、奖补金额必须张榜公示，广泛接受群众监督，并保存好公示图片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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